






公寓大廈建築物標的分為





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8條第2項：

公寓大廈有12歲以下兒童或65歲
以上老人之住戶，外牆開口部或
陽 臺得設置不妨礙逃生且不突
出外牆面之防墜設施。防墜設施
設置後，設置 理由消失且不符前
項限制者，區分所有權人應予改
善或回復原狀。 

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8條第2項：

公寓大廈有12歲以下兒童或65歲
以上老人之住戶，外牆開口部或
陽 臺得設置不妨礙逃生且不突
出外牆面之防墜設施。防墜設施
設置後，設置 理由消失且不符前
項限制者，區分所有權人應予改
善或回復原狀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經社區管理委員會制止仍不改善，管理委員會將制止
住戶限期改善等相關資料提供建設處，後續將由建設
處依規定對住戶限期改善。







報請宜蘭縣政府建設處命其改善

1.可向建設處申請公寓大廈
  調處。
2.或向宜蘭縣政府消保官提出
消費爭議聲請。
3.亦或訴請法院裁定。














